
农村合作基金会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管理，保障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合作基金会

的健康发展，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和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农村合作基金会管理

的通知》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社区内的资金互助组织。它的宗旨是：主要为入股会员服务，为农

业、为农民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它的基本任务是管好用好集体资金和会员股金，增加集体积累，

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引导民间信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条 成立农村合作基金会，均应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登记，领取农村合作基金会登记证；

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一律不得挂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牌子。 

  第四条 国家保护农村合作基金会依照有关法律和其登记的章程进行活动，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非法干涉。 

  第五条 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是各级主管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的农业行政部门（以下称

农业行政部门）。 

  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业务活动必须接受农业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第二章 登记 

  第六条 成立农村合作基金会，经乡（镇）政府审核同意后，向县级农业行政部门申请登记。县

级农业行政部门核准登记后，发放农村合作基金会登记证书。 

  农村合作基金会登记证书由农业部统一印制。 

  第七条 申请登记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 

  （二）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安全设施。 

  （三）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包括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及其办事机构。 

  （四）有民主制订的章程。其内容应包括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性质、宗旨、任务、资金来源渠道与

投放去向、民主管理、组织机构、会员权利和义务以及收益分配原则等。 

  （五）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财务管理制度、会计制度、资金管理制度、审计稽核制

度、岗位责任制度等。 

  （六）有与融资规模相适应的业务人员。其中主任（经理）、会计和出纳三人不得兼任。 

  （七）有一定规模的可融通资金，其中村级合作基金会不得少于 5万元，乡级合作基金会不得少

于 10万元。可融通资金中必须有一定数额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 

  （八）已开展的融通资金活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 

  （九）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八条 申请登记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应当向县级农业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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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乡（镇）政府的批准文件。 

  （二）农村合作基金会申请登记的报告。 

  （三）农村合作基金会章程。 

  （四）会员状况及股金构成。 

  （五）理事会、监事会和业务人员候选人名单及简历。 

  （六）工作场地及其安全设施情况的文字说明。 

  （七）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出具的已筹资金额的证明。 

  （八）农业行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县级农业行政部门在受理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申请登记报告后三十日内，应当以书面形式

作出核准登记或者不予登记的答复。 

  第十条 申请登记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对于县级农业行政部门不予登记不服的，在接到书面答复的

十五日内，可以向上一级农业行政部门请求复议。上一级农业行政部门在接到复议请求后，应当在两

个月内作出书面答复。 

  第十一条 农村合作基金会登记证书不得伪造、涂改、转让、出借。农村合作基金会登记证书遗

失的，应当及时声明作废，并向县级农业行政部门申请补发。 

  第十二条 农村合作基金会登记证明书是由县级农业行政部门核发的合法凭证，除农业行政部门

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扣缴或吊销。 

  第十三条 农村合作基金会改变名称、负责人或工作场所，应当在改变后的十日内向县级农业行

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四条 农村合作基金会自行解散的，应当向县级农业行政部门申请注销登记。办理注销登记

须提前一个月提交注销登记申请书、农村经营管理部门的审查文件和清理债权债务完结的证明。县级

农业行政部门核准后，收缴农村合作基金会登记证书。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地方各级农业行政部门对农村合作基金会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监督农村合作基金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监督农村合作基金会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登记手续。 

  （三）管理农村合作基金会依照其登记的章程进行活动。 

  第十六条 县级农业行政部门对农村合作基金会实行年度检查制度。年度检查的主要内容是： 

  （一）章程和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二）年度业务活动、盈亏及收益分配情况。 

  （三）年度工作总结。 

  第十七条 已登记的农村合作基金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业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

以警告、停业整顿、撤销登记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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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登记中隐瞒实情、弄虚作假的； 

  （二）伪造、涂改、转让、出借登记证书的； 

  （三）管理混乱、会员权益得不到保障的； 

  （四）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其章程开展活动的。 

  第十八条 农业行政部门对违反第十七条规定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处理时，必须查明事实，按

照有关规定办理，将处理决定书面通知农村合作基金会负责人，并报上一级农业行政部门。 

  第十九条 农村合作基金会对于农业行政部门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理决定书后

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农业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上一级农业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复议书之日起两个

月内作出复议决定。 

  第二十条 农业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登记过程中，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严重失职、滥用职权、

营私舞弊、索贿受贿或者侵害农村合作基金会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登记工作的检查、监督。发现登记

不当，应要求县级农业行政部门重新审查登记或直接吊销登记证。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施行前成立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尚未登记的，应当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一年

内，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登记；已经由当地农业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的，凡当地登记管理办法与本办

法基本一致的，可不再重新办理登记手续，但应在年度检查时办理换证手续；凡当地登记管理办法与

本办法不一致的，应按本办法重新办理登记手续。 

  第二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实

施细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农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